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北

南部电网电力现货市场第十次（长周期

调电）试运行工作方案的通知

冀发改运行[2024]142 号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河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各市场主体：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9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快

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2〕129号）、《关于进

一步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3〕813 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我省电力市场建设工作实际，在河北南部电网电力现货市场第九次（长

周期结算）试运行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第十次试运行。现将《河北南部电网电力

现货市场第十次（长周期调电）试运行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 1 月 24日

河北南部电网电力现货市场第十次（长周期调电）试运行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要求，加快推进河北南部电网电力现

货市场建设。

（二）检验现货市场交易规则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检验现货市场技术支持系统、交易技术支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可靠

性与实用性。

（四）验证现货市场信息披露、出清、计量等业务流程的合理性。

（五）检验现货市场在春节与供暖期叠加场景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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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强市场主体对现货市场建设相关工作的参与意识和理解掌握程度，

提升市场主体参与度。

二、工作安排

（一）运作模式及时间安排

本次调电试运行开展省内现货市场与调频辅助服务市场的交易组织、交易出

清、交易执行测试。

本次调电试运行时间为 1 月 23 日～2 月 29 日（1 月 22 日～2 月 28 日分别

组织 1月 23 日～2月 29 日的日前现货交易），省内现货交易市场出清结果实际

执行不结算，省间市场（省间现货、华北调峰）纳入省内现货交易组织流程，作

为省内现货市场的边界条件。

（二）参与范围

发电侧：河北南部电网区域内参与中长期交易的燃煤电厂；参与中长期交易

的集中式新能源场站。集中式新能源厂站入市比例按照 2024 年年度中长期交易

工作方案执行。

用户侧：河北南部电网区域内参与中长期交易的售电公司及批发用户。

（三）前期准备

1．完成第九次试运行发现的各类系统缺陷消除。电力现货市场技术支持系

统能够按规则出清并进行生产调度，市场主体能够执行出清结果。

2．完成信息披露相关功能优化升级。

3．发布现货长周期调电试运行公告。各市场主体相关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市

场相关操作。

4．发电侧市场主体在电力交易机构平台上完成机组运行参数的申报。

5．发布用户侧分时用电信息。

三、组织流程

（一）现货交易申报

1．申报方式

竞价日（D-1）交易申报截止时间前，市场主体通过河北电力交易平台申报

相关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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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容量 150MW及以上燃煤机组可在现货电能量市场和调频辅助服务市场

同时申报。

在现货电能量市场，采取“报量报价”方式申报，以机组为单位申报运行日的

电力-价格曲线（最多 10段），第一段申报起始出力不高于机组的投AGC最小出

力（已通过AGC深调试验机组最小出力详见附表四，未通过AGC深调试验机组为

正常运行工况下投入AGC最小技术出力，冬季供暖期机组最小出力应不高于河北

南网机组最小方式核定值），最后一段出力区间终点为机组的可调出力上限，每

一个报价段的起始出力点必须为上一个报价段的出力终点，报价曲线必须随出力

增加单调非递减。每连续两个出力点间的长度不能低于机组额定有功功率与最小

技术出力之差的 5%。在市场申报关闸前未及时申报的，采用缺省报价作为申报

信息。

在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发电厂以机组为单位，通过电力交易平台申报次日调

频里程补偿价格。

单机容量 150MW以下燃煤机组无需申报，采用中长期交易日分解曲线作为

日前出清结果。

参与中长期交易的新能源场站采取“报量报价”方式申报，以场站为单位申报

运行日的电力-价格曲线（最多 5 段）。第一段申报起始出力为 0，最后一段申报

出力终点为电站装机容量（对于扶贫商业混合新能源电站，其最后一段申报出力

终点为电站商业部分装机容量），每一个报价段的起始出力点必须为上一个报价

段的出力终点。报价曲线必须随出力增加单调非递减，每连续两个出力点间的长

度不能低于 1兆瓦。申报的最大发电能力低于新能源预测出力的，将申报的最大

发电能力至新能源预测出力部分按最后一段报价参与市场出清；在市场申报关闸

前未及时申报的，按照零报价参与市场出清。

售电公司和批发用户采取“报量不报价”的方式，申报其代理用户或其自身在

运行日的用电需求曲线（即运行日每小时内的平均用电负荷），参与现货市场出

清。在市场申报关闸前未及时申报的，采用中长期合同分时电力曲线作为申报信

息。

电网企业提供市场化交易用户典型曲线（最近一周工作日平均负荷曲线作为

“典型工作日曲线”，周六日平均负荷曲线作为“典型周六日曲线”），参与日前现

货市场出清。

2．市场限价

本次调电试运行电能量申报价格的限价范围为 0-1200元/兆瓦时，市场主体

申报的价格不得超过市场限价，市场出清的限价范围为 0-1200元/兆瓦时。调频

里程补偿申报价格的限价范围为 0-16元/兆瓦，市场主体申报的价格不得超过市

场限价，市场出清价格的限价范围为 0-16元/兆瓦。

3．申报数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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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提交申报信息后，市场运营机构对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及处理。市场

主体的申报信息、数据应满足规定要求，初步审核不通过将不允许提交，直至符

合申报要求。

（二）交易出清与执行

日前现货市场中，采用全电量竞价、集中优化出清的方式开展。电力调度机

构首先根据预测全网系统负荷曲线和国网河北营销中心提供的市场化用户总典

型用电曲线，计算得出居民农业和代理购电用户的用电需求曲线；然后基于发用

两侧市场成员申报信息和运行日的电网运行边界条件，采用安全约束机组组合

（SCUC）、安全约束经济调度（SCED）程序进行优化计算，出清得到日前电能

量市场交易结果；最后采用电力调度机构预测的全网系统负荷进行可靠性机组组

合校验，出清得到发电机组组合和发电出力。

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在省内日前现货市场确定的机组组合基础上开展，根据系

统所需的调频总速率，采取集中竞价、边际出清的组织方式，出清次日调频机组

序列。本次试运行，调频中标机组晚高峰时段（17-23 点）不预留上备用容量，

下备用预留容量定为 10%；其余时段上、下备用预留容量均定为 10%。

实时现货市场中，采用日前现货市场封存的竞价信息进行集中优化出清。电

力调度机构基于最新的电网运行状态与超短期负荷预测信息，综合考虑发电机组

运行约束条件、电网安全运行约束条件等因素，在机组实际开机组合和实际出力

水平的基础上，以发电成本最小为优化目标，采用安全约束经济调度（SCED）算

法进行集中优化计算，出清得到各发电机组每 15 分钟的发电计划和实时节点电

价。

试运行期间，日前现货电能量市场出清的发电出力计划实际下发；实时现货

电能量市场基于实时边界条件，对日前出清的发电出力计划优化调整，将每 15
分钟出清的发电出力值下发至机组实际执行。

（三）市场力监测与管控

为避免具有市场力的发电机组操纵市场价格，本次试运行开展市场力监测与

管控。

首先开展市场力评估分析。在日前现货市场出清完成后，计算RSI 指数、

MRR 指数两项市场力评估指标。

RSI 指数是指除去某一发电集团外，其余发电集团总发电能力与市场总需求

的比值，某个发电集团的 RSI指数越小，表明其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越强。当某

发电集团的RSI 指数小于 1 时，表明该发电集团必不可少，具有市场力。

MRR 指数，是指为满足市场需求，某发电企业必须发电的出力占其可发电

容量的比例，表明市场对该发电集团的依赖程度。当某发电集团的 MRR 指数大

于 0 时，表明必须调用该发电集团才能满足市场需求，该发电集团具有市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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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开展市场力行为分析。日前市场出清后，计算日前市场出清加权平均电

价 ，判断是否高于基准电价 。若高于基准电价 ，则

触发管控条件，进行市场力管控。本次调电试运行基准电价 定义为 1
月份年度交易和月度交易加权平均价（415.93 元/兆瓦时）的K倍。其中系数K由
当日日前市场 96点市场化平均供需比确定：当市场化平均供需比低于 1.4时，K
取 1.15；市场化平均供需比在 1.4-1.6 时，K取 1.1；市场化平均供需比大于 1.6
时，K取 1.05。

最后开展市场力管控。当触发市场力管控条件后，将具有市场力的发电集团

相关机组高于参考报价的报价段替换为参考报价，重新组织日前市场出清。实时

市场同样使用替换后的报价出清。本次试运行参考报价为同容量类型机组平均边

际供电成本的 1.4倍。平均边际供电成本由机组平均边际供电煤耗和近两期中国

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曹妃甸指数）折算至标准煤后平均值确定（详见附表一），

四舍五入取整数值。

（四）信息发布

电力交易机构按照本次现货交易组织流程，依据电力现货市场信息披露办法

所要求的时间节点、披露内容以及披露范围要求，及时发布事前市场边界信息、

出清结果等信息，市场主体可登录河北电力交易平台获取相关信息。

（五）总结报告

本次试运行结束后 2周内，河北电力调控中心、交易中心根据本阶段试运行

情况，评估试运行阶段存在的风险和影响，认真分析原因、归纳汇总，形成总结

报告，并上报河北省发改委。

四、风险控制

（一）受节日、天气突变等因素影响，电网负荷出现大幅剧烈波动、影响电

网安全和电力供应时，河北电力调控中心可向省发改委申请，干预或中止现货市

场运行，并告知各市场主体。

（二）本次试运行过程中，如出现电网设备故障或技术支持系统故障等影响

电网安全运行和现货市场正常运转情况时，电力调度机构应采取必要措施处理故

障，优先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民生供暖。

（三）本次试运行过程中，若发生突发性的社会事件、自然灾害、重大电源

或电网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严重影响电力供应或电网安全时，市场运营机

构经报请省发展改革委同意后，可中止现货市场试运行工作，转为现有调度计划

模式。

五、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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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运行保障。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调电试运行工作，全力配

合现货市场运营机构做好现货市场与生产运行的衔接工作，保障电网运行安全和

市场运营平稳。

（二）加强分析总结。现货市场运营机构要结合电网负荷、新能源出力等边

界条件，做好市场出清结果分析，及时发现试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妥善处理，

不断完善市场规则条款和技术系统功能。

（三）做好信息报送。现货市场运营机构要坚持日报制度，合理安排人员分

工，及时整理汇总市场出清相关数据，完成市场运行日报编制和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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